
最新学教师法教育法的心得体会(优质5
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
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
贡献。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
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学教师法教育法的心得体会篇一

20xx年5月8日，看似平凡的一天，却因一个人的壮举而让人
铭记。张xx，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位普通的教师，在一夜之间
响遍祖国各地，她用行动向人民诠释了人世间的大爱与大
美——以自己瘦弱的臂膀挽救了四位学生的生命，却也从此
失去了自己的双腿。

当看到这个视频时，我确实很震撼，也有很多感触。在失控
客车撞向学生的刹那，张xx老师不顾自身安全冲向前去推开
他们，自己却倒在车轮底下。这一推，久久定格在我的脑海
中，她是用生命在推。扪心自问，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那么短的一瞬间，作为人的本能，第一反应肯定是自保。
可这位最美教师不同，尽管在那么危险的时刻，她首先想到
的还是学生的安危，这便足以证明她一直以来都是以学生为
先的。前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人最宝贵的
是生命。我想，在张xx老师的心中，生命无疑是宝贵的，只
是她将学生的生命放在了首位。当她倒在血泊中还保持着一
丝清醒时，她关心的也还是学生的安危，“同学们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她忘了疼痛，忘了自己，只记得学生。这简
单的一句话足以让我们感动。



同时，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张xx老师的一颗感恩之心。张xx
老师舍生忘死，被她推开的学生安然无恙，只有点轻微擦伤。
而张xx老师由于抢救学生，导致腰椎骨折、骨盆骨折、双下
肢软挫伤、双下肢毁灭伤，并伴有视觉性休克，她的生命危
在旦夕。让人惊讶的是，张xx老师在与病魔抗争了八天，醒
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谢谢”。我想，她不问自己的病
情，并不是因为不担心自己，而是她更感激自己还能醒来，
还能活出自己的精彩。如果一个人时刻记得感恩，就说明她
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

事实证明张xx老师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热爱教师这一职
业，教师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在出车祸前，身为老师的她十分敬业，时刻想着提升自己的
教学水平，不管有多忙都会抽空去听老教师的课来弥补自身
的不足，她爱生如子，在学习、生活上都十分关心学生们。
当她得知自己失去双腿不能行走时，她默默地流下了两行眼
泪，紧接着就说：“我以后还能上讲台吗?”在接下来剧痛的
治疗过程中，她也经常重复这个问题。对她来说，教书是生
活的重心，如果不能继续教师生涯，这将比失去双腿还要痛
苦。她对教师这一职业爱的深沉。张xx的事迹也给了我们现
行的教育评价机制一个启示。衡量一个教师是否优秀，除了
要看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成绩这些条件外，还应该地关注
教师是否有爱心和责任心。爱心和责任心是作为一名教师所
必备的，也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与张xx老师相比，现在
很多教师只是把教书当做谋生的.一种手段，甚至还有副业，
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他们应该以张xx老师为榜样，
向她学习。

“最美教师”张xx事迹，对我来说是一次精神的洗涤。张xx
的英勇行为体现了一名人民教师慈母般的大爱情怀，展现了
无私的大美形象，是黑龙江的骄傲，教师的楷模，更是人民
的表率。我是师范专业的学生，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是我的
愿望，我要向张xx学习，学习她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的崇高



品格，学习她无私奉献、爱生如子的高尚情怀。

学教师法教育法的心得体会篇二

幼儿园教育活动要规范化、科学化，真正促进幼儿、教师的
发展，就务必建构合理的评价体系。对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
价应遵循发展的、适宜的、分类的原则，采用观摩、谈话、
案例分析等方法，重点关注教育活动目标的综合性、层次性、
差异性；教育活动资料的生活化、趣味性、实效性；教育活
动过程中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开放性，活动结构的连贯性和
弹性，活动中教师与幼儿的互动、反思；活动效果更加关注
幼儿的情感态度和全面的发展。

1、教育活动的发展价值是教育评价的出发点和归宿，应以终
身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教育活动应当既
有利于幼儿的现实发展又有利于幼儿的长远发展。

2、评价应当是全面的，兼顾知情行三个方面，其中情感、态
度虽然是伴随的过程，但对幼儿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而认
知水平和潜质的提高则是保证幼儿健康良好心境的关键。

3、要坚持过程与结果并重，过程中蕴含着资料，如学习的方
法、策略的渗透，对合作的体验、成功的愉悦等，教师的教
育策略本身也应当是教育的资料，它对幼儿起着潜移默化的
影响。教育活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态
度、专注等同样是评价的重要信息和依据。结果是评价信息
来源的一个部分。结果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外化、物
化）的结果如作品、语言或动作的表达等，应当重视，但不
能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它仅仅是幼儿学习成果的部分外化，
隐性的东西可能更多，况且幼儿的学习还更多地与他们的想
象联系在一齐。不能仅看显性的结果而忽视隐性的结果。

4、教师的行为与幼儿的反应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教师的行
为应当和幼儿的反应相适宜，教师对幼儿的评价是否有激励



性、针对性。师生的互动应当是自然的、以幼儿的行为反应
为依据的，而不是强拉硬扯的。教育活动（教育）是教师配
合幼儿的发展步调、促进幼儿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幼儿配合
教育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

5、教育活动应当是计划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计划应当立足
于对幼儿的了解，预成的计划应当是弹性的，应当根据活动
中幼儿的行为表现进行适当调整。切不可苛求教育活动一丝
不苟的按教案展开，不得有所调整。

6、材料的带给应当与活动的目标要求、幼儿的发展水平相适
宜，应当具备适宜的结构，有利于幼儿操作发现，变化创新。

7、控制点的把握应当准确，控制点存在于教育活动的过程之
中，有的是显性的，如观察学习，尝试创造，分享交流的活
动设计，有的是隐性的，如探索—交流—归纳—迁移活动设
中，感知—交流—归纳—迁移的活动设计等，不一样的环节
各有侧重、各有价值，按各阶段的教育意图是否到达、是否
在幼儿身上得到了体现，完成的质量标准应当时这一环节的
控制点，到达了控制点的要求，活动即可继续进行，否则就
应作相应的调整。

总之，当好幼儿园的教师难，当好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更难，
需要我们加倍发奋。

学教师法教育法的心得体会篇三

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律是一
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教师法》更是一门必修的科目。我
国于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其中第八条有
关教师应当履行义务的规定使我深感重任在肩。

《教师法》规定教师(一)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



师表;(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
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三)对学
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
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
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四)关心、爱护全体学生，
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
展;(五)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
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六)不断提高
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古就是“教书育人，为人
师表”。但“育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现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四有新人。这就要求老师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思
想素质、业务素质。古人对教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
解惑。这其实只指出了老师“教书育人”的职责中教书的一
面，而“为人师表”则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人格上的要求。

通过对《教师法》的学习，我认为要很好地履行教师的义务，
首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学识，努力提高自身
能力、业务水平，严格执行师德师规，有高度的事业心、责
任心、爱岗敬业。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重视对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和良好个性
的培养，不用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学生，与每一个
学生建立平等、和谐、融洽、相互尊重的关系，关心每一个
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努力发现和开发每一个学生
的潜在优秀品质，坚持做到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其次“为人师表”成为新时期师风师德建设的重点和基础，
教师要重视教育法规的学习，具有依法执教意识，以及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辨识力，教师应重视自身的道德形象，追求人
格完美，重视教师职业的特质修养和个性魅力，有更高的人
文目标，还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教师要严格要求自
己，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以身作则，洁身



自好，以德服人，以身立教，为学生树立起楷模的形象。

、道德情操、人格魅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品
质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高尚而富有魅力的师德对学生的
影响是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的、受益终生的。在今后教学
中我将注意学习政策法规，依法执教，学习模范、优秀教师
站在时代的前列，服务人民的精神;学习他们爱祖国、爱人民、
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关爱学生临危不
惧、奋不顾身、无私奉献的高尚师德;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勇
于探索、开拓创新的敬业精神，不断地自我教育、自我改进、
自我提高，牢固树立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学生的观念，为学
生健康成长而爱岗敬业，积极奉献、严于律已、严守纪律、
清正廉洁、依法施教。认真解决自己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种
种问题，加强政治业务学习，加强师德修养，作为人民服务
的教师，做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学教师法教育法的心得体会篇四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
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
积极的作用。下面是本站带来的教育法教师法心得体会，希
望可以帮到大家。

教师除了需要擁有广博的知识外，还需要更好的学法、懂法、
守法，自觉地依法治教，依法从教。今年寒假我通过再次学习
《教育法》、《教师法》，更进一步明确了教师依法必须履
行的义务：(1)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依照
《教育法》、《教师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从事教育
教学工作而必须履行的责任，表现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它是由法律
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履行。(2)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
教育教学工作任务。(3)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
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
(4)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
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5)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
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利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
成长的现象。(6)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

这也使我对教师的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国教育家曾说过：
“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
水就不成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因此，热爱学生，
尊重学生，信任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是教师教育教学的根本
保证。现在的音乐课堂教学虽然提倡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
进行创造性的“自主”学习，教师作好课堂上的“配角”，
但这并不是否定了教师自身素质的重要性，相反，对于教师
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节好的音乐课，是与教师
科学的教育理念、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的知识储备、过硬
的专业技能以及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分不开的。
所以，作为一名音乐教师，仅仅有专业的技能和知识是不够
的，我必须依法执教，开拓思路，创新方法，以音乐和育人
为本，塑造一个全新的、进步的、有竞争力的音乐教师形象。
我坚信，目标无论多远，终将被跋涉的双足抵达!

教育能够决定和改变一个人未来的命运，教育也能决定和改
变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为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
义务，学法是重要的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即
将颁布的《教师教育法》让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树立起法
的观念，真正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知道自己应承
担的义务，并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它让我们明确自
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一、 教育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原本动力，教育作为和谐社会的
要素，对和谐社会发展起到动力源的作用。和谐社会发展的
动力系统是由创新力、均衡协调力和整合力构成的，教育是
建构和谐社会的创新动力、可持续发展动力、整合力的基础。



二、 教育是和谐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动力源泉教育对维护
社会正义和公平，促进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具有起始调节、持
续调节作用，是一种强大的动力。

我们作为人民教师，在教育学生在学会知识的同时，我们还
要教会学生什么。我们不光要培养出知识能力优秀的人才，
我们还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教育，还要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
一定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用真心去关爱他们，发现学
生的优点，发展学生的长处，使他们能感受到父母般的温暖，
享受到学习的快乐和满足，过一种幸福的学习生活。决不能
像以前那样，单从学习出发去评价学生，对学习成绩好的学
生关爱备至，对学习差的孩子漠不关心，甚至冷嘲热讽，谩
骂打击。因为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健康快
乐的成长，都能成为社会做所需的多层次人才，让学生享受
公平的教育资源，而不是仅为了那几个优秀生。应该把教育
办成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不是淘汰人才的地方!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保
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
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
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
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
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
工作，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
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
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
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

对孩子的教育一定要注意方式，讲究方法。如果方法不当，
就可能起不到作用，甚至收到相反的效果。尤其是不能歧视
差生、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处于身心
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
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
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
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
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通过教育法规的学习，是我意识到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
要心中装有法律，用教育法律法规不断的完善自己，超越自
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知法、执法的合格的教师，同时不
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我相信通过对即将
颁布的《教师教育法》的学习，能进一步提高教师们的认识，
更有利地指导教师们今后的教育工作。

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
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
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
家。我们作为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重要的
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本功架，
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

1986年 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走上了法治化轨道。十届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是义务教育
法颁布以来的一次重大修改，它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公
益性、统一性和义务性。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
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
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



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
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
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
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
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
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

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
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
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
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
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
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
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
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
人行为。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
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
我有这样的思考。

总之，新《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为学生创
设主动参与的机会，提供主动发展的空间，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从而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使学
生的素质得到提高，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孩子。

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律是一



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教师法更是一门必修的科目。

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然而作为人
民教师的我们，在这支队伍当中对教师法的认识可以说是盲
人摸象的。以前，我国的教师长期处于无法可依可依的境地，
因而许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教师、
拖欠教师工资、无故开除教师等。然而许多教师不懂教师法，
所以即使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懂利用这些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故有法等于无法。

长期以来《教师法》虽然存在着，但许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
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辱骂、诽谤教师等等的事情发
生，而教师迫于时代和社会的压力，能够主动利用这件法律
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却不多，这说明教师只知法、守法是不
够的，因为用法也是我们基本的权利。教师作为一支具有高
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用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
们教师必修的一门功课。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更是清
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师就是为社会
为学生服务的，吃点亏是可以吞下去，那现在我不会再怎么
认为了，因为，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平等”的口号
不应是嘴上说说而已，落实到实处才拥有意义，否则有法也
等于无法了。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教师法》不仅帮助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
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
有自己的权利。

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学
习了《教师法》后，让我更明确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
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
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
社会认可，不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讽刺，挖苦，不威胁、



责难家长。时刻以教师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
装异服，处处“身正为范”。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
讽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用《教师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
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
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样才得以使我们
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学教师法教育法的心得体会篇五

教师除了需要擁有广博的知识外，还需要更好的学法、懂法、
守法，自觉地依法治教，依法从教。今年寒假我通过再次学习
《教育法》、《教师法》，更进一步明确了教师依法必须履
行的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依照《教育法》、
《教师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而必
须履行的责任，表现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必须作出一定
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它是由法律规定，并以国
家强制力保障其履行。

(2)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
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

(3)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
族团结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
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

(4)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
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5)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利的行为，
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



(6)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

这也使我对教师的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国教育家曾说过：
“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
水就不成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因此，热爱学生，
尊重学生，信任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是教师教育教学的根本
保证。现在的音乐课堂教学虽然提倡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
进行创造性的“自主”学习，教师作好课堂上的“配角”，
但这并不是否定了教师自身素质的重要性，相反，对于教师
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节好的音乐课，是与教师
科学的教育理念、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的知识储备、过硬
的专业技能以及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分不开的.。
所以，作为一名音乐教师，仅仅有专业的技能和知识是不够
的，我必须依法执教，开拓思路，创新方法，以音乐和育人
为本，塑造一个全新的、进步的、有竞争力的音乐教师形象。
我坚信，目标无论多远，终将被跋涉的双足抵达!


